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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一、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」第 8 條第 1 項規定領海基線向陸一面的水域構成國家內水的

一部分。依此規定，外國船舶在沿海國內水不享有無害通過權。1992 年「中華人民

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」第 3 條規定，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基線採用直線基線法劃

定，由各相鄰基點之間的直線連線組成。」1996 年 5 月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根據

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」，採用直線基線法劃定，並宣布西沙群島的 28
個領海基點和領海基線。美國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採用直線基線劃定西沙群島領海

基線與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」相牴觸，理由何在？（10 分）即使美國認定中華人民

共和國所採用此種直線基線劃法與公約規定不相牴觸，美國的船舶（包括軍艦）在

西沙群島的內水是否享有公約所規定的無害通過權？請說明之。（15 分）  

二、請說明沿海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所享有之權利、管轄權及應擔負之義務（15 分），以

及其他國家在沿海國專屬經濟海域所享有之權利與應盡之義務。（10 分） 

三、請說明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」第 8 部分有關島嶼的法律制度（10 分），並依此公約第

121 條第 3 項規定，論述為何美國、日本、澳洲、法國、巴西等國有關島嶼之海洋權

益主張和國家實踐可以被挑戰為與該公約規定相牴觸。（15 分） 

四、2001 年聯合國糧農組織（FAO）制定預防、制止和消除非法、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捕

魚之國際行動計畫（IPOA-IUU），要求各沿海國應執行特定措施，以預防、制止和

消除在其專屬經濟海域內之 IUU 捕魚情事。請說明此行動計畫所指沿海國應執行之

特定措施包括那些？（15 分）我國對在臺灣所管轄專屬經濟海域作業之外國籍漁船

有何規範？（10 分） 


